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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 

 

1、审议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2、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苏州

津鑫共创置业有限公司为苏州“平江风华”项目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

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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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文 件 之 一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 

 

各位股东：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15,000万元，

该公司专门从事公司自有开发项目的物资供应。根据该公司的经营需要，向天津

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西青支行申请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需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担保期限 1 年。本次担保实施后本公

司对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23,000 万元。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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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文 件 之 二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苏州津鑫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为苏州“平江风华”项目合格按揭贷款客户提供 

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 

 

各位股东： 

苏州津鑫共创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 51%。该公司开发的位于苏州市姑苏区苏站西路北、

苏站别苑东“平江风华”项目（下称“本项目”）即将开始预售。按照当地银行按揭

贷款政策，苏州津鑫共创置业有限公司拟为购买本项目商品房的合格按揭贷款客

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下称“本次担保”）。为购房客户的银行按揭贷款

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符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其担保性质不同于

一般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对应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增加不

超过 35,700 万元，担保期间为自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办毕按揭客户

所购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加抵押注记，且贷款银行

领取相应的《他项权证》之日止。天房发展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该事项的审议通

过后，苏州津鑫共创置业有限公司拟与贷款银行签署《按揭楼盘合作协议书》及

《个人借款合同》，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按合同及协议约定履行

相应的保证责任。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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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文 件 之 三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 

 

各位股东： 

为落实关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

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

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的重要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结合本

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 

1、原：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现修订为：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

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

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2、原：第一百一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现修订为：第一百一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决定

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组织的意见。 

3、原：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

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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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修订为：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

惩事项。 

聘任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时，党组织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

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或者向提名委员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党组织参与拟

任人选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 

„„ 

二、新增条款： 

增设“第八章 党组织”，原第八章及以后章节顺延。本章具体条款增设如下：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根据《党章》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

的工作机构。党组织在公司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设党组织，党组织设书记 1 名，专职副书记 1 名，纪

检书记 1 名，其他党组织成员若干名。兼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党

组织成员要充分表达党组织意见，体现党组织意图，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党组织

报告。公司设纪检监察组织，履行党的纪律审查和纪律监督职责。党组织书记及

其他党组织成员的任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党组织的职责如下： 

（一）决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二）决定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三）决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 

（四）对董事会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其他应当由党组织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党组织议事一般以会议的形式进行。会议的通知、召开以

及会议表决程序等按照《党章》等相关规定执行。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